附件1：
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特设立《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优秀博士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一、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扬州大学非在职的在读博士研究生；

2、申请人作为第一作者并以扬州大学名义撰写的学术论文被本学科在境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原则上应是由国际专业学会或协会主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受，并应邀在大会或分会上作口头报告，有组委会正式邀请函；

3、申请人具有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进行口头学术交流。
二、申请程序

1、申请人填写《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申请表》，附上正式的会议邀请函及显示有确切的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安排等信息的会议文件；

2、导师、学院分管领导就国际会议的学术影响和申请人参加学术会议的资格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合格者报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对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层次和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将评审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学院。

三、资助数量

本基金每年资助人数原则上不超过20名。

四、经费管理

1、资助金额一般为每人每次3000—10000元，主要用于资助部分国际会议（境内外）往返路费、会议注册费、境外住宿费等；

2、每名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享受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每个会议每次最多资助两人；

3、出国所需经费先由导师筹集支付，获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参会回国后需向研究生院提交参会相关材料，填写《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会议总结表》，研究生院审核后一次性将资助经费拨给导师。

五 、附则

1、对已获批准资助的申请者，原则上不得随意改变或放弃，否则取消本次资助资格，并不再受理下次申请。

2、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